
改善自動櫃員機的無障礙服務

阿傑是視障人士，亦是某銀行的顧客。他向平機會投訴該銀行

沒有安裝配有語音導航系統的自動櫃員機 ( 語音櫃員機 ) ，令

他無法自行操作櫃員機，對他構成殘疾歧視。

雙方未能透過平機會的調停達成和解，阿傑遂向平機會申請法

律協助，並成功獲批。

雙方其後再次進行磋商，最終達成和解。該銀行同意在全港多

處安裝語音櫃員機，並確保這些櫃員機設有提款、查詢結餘、

轉帳及更改櫃員機密碼等重要功能。

殘疾歧視

不少人會使用自動櫃員機處理銀行事務，特別是提款。可是，若

櫃員機沒有配備語音導航系統，視障人士便難以自行使用服務。

投訴內容

平機會的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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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》，如服務提供者在提供服務的方式上

歧視殘疾人士，或基於某人的殘疾而拒絕提供服務，卻又未

能證明向該人提供服務會對自己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，即屬

違法。

．

何謂「不合情理的困難」須考慮每宗個案的所有情況而定，

包括向殘疾人士提供便利的合理程度、其殘疾的影響、聲稱

有不合情理的困難的人的財政情況、提供服務估計所需的開

支（包括經常性開支），以及所有有關人士可能得到的利益

或蒙受的損害之性質。

雖然《殘疾歧視條例》沒有明文規定銀行須安裝語音櫃員機，

但若銀行：（一）拒絕提供語音櫃員機，讓視障人士無法自

行使用櫃員機服務；及（二）未能證明提供這些櫃員機會對

銀行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，即會違反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。 

隨著個案達成和解，視障人士終可自行使用該銀行的自動櫃

員機，而視力衰退的人士（例如部分長者）及不會讀寫的人

士亦因此受惠。個案促使銀行改善服務，顧及不同社群的需

要；有關人士無需再排隊等候與銀行職員溝通，請職員協助

自己使用櫃員機，此舉或讓旁人聽到戶口的個人資料，存有

一定風險。

香港銀行公會於2018年3月發出《無障礙銀行服務實務指引》，

建議銀行於可行情況下提供語音櫃員機，並逐步為這些櫃員

機增設某些指定功能。平機會鼓勵銀行安裝語音櫃員機，以

符合有關指引和避免違反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。

．

．

．

．

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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